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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  华  大  学 

东华科〔2025〕1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修订印发《东华大学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

操作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、室，直属单位： 

经 2025 年第 31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《东华大学

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操作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华大学 

2025 年 11 月 17 日 

 

 

 

 

东华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5年 11 月 3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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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华大学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操作细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东华大学科技成果资产管

理，做好科技成果价值评估和备案工作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

〈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管理办法〉的补充通知》（财资

〔2017〕70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修改<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

行办法>的决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100 号）等文

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操作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校职务科技成果（以下简称“科

技成果”）资产评估项目。 

第三条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，应当进行价值评估的情

形： 

（一）用于作价投资的科技成果； 

（二）涉及关联交易的科技成果； 

（三）相关单位要求或学校认为需要进行评估的科技成

果。 

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给国有全资企业的，

可以不进行资产评估。 

第四条 学校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工作，由负责科技成果转

化的二级机构（以下简称“二级机构”）完成相应材料审核后，

委托经过财政部门备案具有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拟转

化的科技成果进行资产评估，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市场化交易

定价的参考依据。 

第五条 评估经费由成果完成人负责，可从学校科研项目

经费中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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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办理科技成果资产评估、备案应当遵循以下程

序：  

（一）评估申请。成果完成人提出科技成果转化评估申

请，经学院（部、中心）审核后提交二级机构。 

（二）审核及委托评估。二级机构受理并对转化评估申

请进行初审。申请批准后，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对拟转化科技

成果进行资产评估。资产评估机构应对其评估结果的客观、

公正、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（三）提供评估资料。科技成果完成人应向评估机构提

供资产评估所需的各项资料。所提供的资产评估所需材料应

通过成果完成人所在学院（部、中心）审核，以确认学术、

技术性的客观公正。 

（四）公示。二级机构在收到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

报告后，依据相关规定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、价格等要素在

校内进行不少于 15 日的公示。 

（五）重大事项审批。涉及成果转化重大事项的，按照

科技成果转化分级审核报批制度开展。 

（六）合同签订。二级机构会同成果完成人在不低于评

估价格的基础上，按有关规定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合同。 

（七）备案。按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要求，在评估

机构提供评估报告后 3 个月内，由二级机构指导成果完成人

填写相关备案材料，报资产管理处备案。 

第七条 科技成果评估备案材料包括： 

（一）《东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价值评估申请表》（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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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； 

（二）《东华大学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》（附件

2）；  

（三）资产评估报告； 

（四）其他相关材料（如有委托评估协议、资产评估项

目相对应的经济行为申请/批准文件等）。 

第八条 建立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备案年度报告制度。资产

管理处于每年度终了 15 个工作日内填写《东华大学科技成果

评估项目备案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和《东华大学科技成果

评估项目备案情况明细表》（附件 4），将科技成果评估项目备

案情况报送教育部。 

第九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东华大学科技成果

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操作细则》（东华科〔2019〕4 号）同

时废止。本细则由校长办公会议负责解释，具体工作由科学

技术研究院承担。 

 

附件：1.东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价值评估申请表 

2.东华大学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

3.东华大学科技成果评估项目备案情况汇总表 

4.东华大学科技成果评估项目备案情况明细表 

 

 


